
5.1.4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所指的噪声控制对象包括室内自身声源和室外噪声。提高建筑构造的隔声

降噪能力对使用者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，因此需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所处环境的噪

声级，提高隔声性能，减少噪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。 

第1款，影响建筑室内噪声级大小的噪声源主要包括两类：一类是室内自身声

源，如室内的通风空调设备、日用电器等；另一类是来自室外的噪声源，包括建筑

内部其他空间的噪声源（如电梯噪声、空调机组噪声等）和建筑外部的噪声源（如

周边交通噪声、社会生活噪声、工业噪声等）。对于建筑外部噪声源的控制，应首

先在规划选址阶段就做综合考量，建筑设计时应进行合理的平面布局，避免或降低

主要功能房间受到室外交通、活动区域等的干扰，否则，应通过提高围护结构隔声

性能等方式改善。对建筑物内部的噪声源，应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设置有效隔声、

隔振、吸声、消声等综合措施来控制。若该标准中没有明确室内噪声级的低限要求，

即对应该标准规定的室内噪声级的最低要求。 

第2款，外墙、隔墙和门窗的隔声性能指空气声隔声性能；楼板的隔声性能除

了空气声隔声性能之外，还包括撞击声隔声性能。本款所指的外墙、隔墙和门窗的

隔声性能的低限要求，与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50118中的低限

要求规定对应，若该标准中没有明确围护结构隔声性能的低限要求，即对应该标准

规定的隔声性能的最低要求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环评报告、噪声分析报告、构

件隔声性能的实验室检验报告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噪声分析报告、室内噪声级

检测报告、构件隔声性能的实验室检验报告。 


